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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林瑛才
電話：03-8227171#390.391
電子信箱：ying0817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勞字第11201693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課程表及報名資訊 (376550000A_112016931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府謹訂於112年9月18日及9月20日，假本府社會福利館

（花蓮市文苑路12號）辦理「112年度協助職災勞工重返

職場宣導會」，敬請貴單位惠予派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》業於111年5月1日正式施

行，將勞工保險條例的職業災害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

法相關規定予以整合，以擴大納保對象、提升各項給付水

準、以小保費獲得大保障、並從預防到重建等立法目的擴

大職災的安全保障網，藉此保障職災勞工和家屬的經濟生

活，並合理分擔雇主的職災補償責任風險。

二、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，職災傷病給付之職災類型以上

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之通勤職災為多數，故職災事故的發生

並不限於特定行業，而每一職災事故對於職災勞工的生理

及心理上皆會產生一定影響。為使各單位管理具有勞工職

災保險身分員工之承辦人員於辦理職災勞工重返職場時予

以適時協助與支持，爰辦理旨揭宣導會。

三、本次宣導會邀請單位為聘僱具有勞工職災保險身分員工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37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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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內各機關、學校，因名額有限，敬請貴單位惠予指派1員

並擇1場次參加，各場次報名人數額滿40人為止。另為落實

節能減碳，請參與人員自備環保杯及餐具。

四、隨函檢附本宣導會課程表暨報名資訊一份。

正本：112年宣導會邀請單位(縣內各機關、學校)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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